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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商院学〔2023〕46 号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现将《上海商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按照执行。 

 

 

上  海  商  学  院 

2023 年 5 月 16 日 

 

 

 

 

 

 



 - 2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科竞赛是检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通过各类学科竞赛，不仅能锻炼和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思

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促进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能提

升学校的知名度。为了激励学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调动广

大教师参与指导、培育各类竞赛的积极性，营造浓郁的校园

科技学术文化氛围，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科竞赛以激励先进、突出重点、协同推进、

注重导向为原则。 

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类别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奖励对象为上海商学院在校全日制

大学生参加省部级以上（含市省部级）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类竞赛、文化艺术类竞赛、体育比赛、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等各类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团队和个人。 

第四条 依据竞赛主办部门及影响力将竞赛划分为国际

级竞赛、国家级竞赛、省部级竞赛： 

国际级竞赛：指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常设性大学生科技竞

赛。其中，参赛国家分属在三大洲以上的竞赛为国际全球性

竞赛；参赛国家在 5 个以上的竞赛为国际区域性竞赛。 



 - 3 - 

国家级竞赛：由教育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如体育总局、

团中央等）主办的常设性各类学科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教育部当年公布的

新增学科竞赛；国家一级行业学会、协会等主办的有显著社

会影响的各类学科竞赛。 

省部级竞赛：由省、市级行政管理部门（如教委、体育

局、团市委等）主办的各类学科竞赛，全国区域性竞赛参照

市级竞赛规定执行。 

第三章 奖励程序与标准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奖励的学生填写《上海商学院大学生

学科竞赛奖励申请表》，并附有关证明材料，报所在学院审

核汇总。学生处会同教务处、校团委、科研处、财务处等相

关职能部门对申报奖项及奖励金额进行复核。学生处、教务

处根据学校审批汇总表分别发放学生及其指导教师学科竞

赛专项奖励金。 

第六条 奖励金额 

（一）学生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并获奖，按以下标准给予奖

励： 

获奖等级 
奖励额度 

国家级 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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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35000 15000 

一等奖（金奖） 30000 12000 

二等奖（银奖） 25000 10000 

三等奖（铜奖） 20000 8000 

 

（二）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

赛并获奖，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获奖等级 
奖励额度 

国际级 国家级 省部级 

金奖 15000 10000 5000 

银奖 12000 8000 4000 

铜奖 10000 6000 3000 

优胜奖 8000 4000 2000 

（三）学生参加第一款、第二款以外并且属于申报奖励

年度《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中所列竞赛并获奖的，按以

下标准给予奖励： 

获奖等级 

奖励额度（元） 

国际性竞赛 国家级竞赛 省部级竞赛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一等奖 15000 10000 8000 3000 5000 1000 

二等奖 12000 8000 5000 2000 3000 800 

三等奖 10000 5000 3000 1000 2000 600 

优秀奖 8000 3000 —— —— —— —— 

（四）学生参加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以外的其它省

部级以上竞赛并获奖，按照第三款奖励额度的 50%，按以下

标准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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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励额度（元） 

国际性竞赛 国家级竞赛 省部级竞赛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一等奖 7500 5000 4000 1500 2500 500 

二等奖 6000 4000 2500 1000 1500 400 

三等奖 5000 2500 1500 500 1000 300 

优秀奖 4000 1500 —— —— —— —— 

 

（五）如竞赛仅设名次，按照以下标准认定奖励金额：

第 1 名按一等奖标准执行，2 至 3 名按二等奖标准执行，4

至 6 名按三等奖标准执行。 

（六）在校学生为第一作者并以“上海商学院”为第一

完成单位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每篇奖励金

额 600 元。 

（七）指导教师（组）指导学生竞赛奖励由教务处发放。 

第七条  奖项的统计时间均以奖项证书或文件落款或

作品发表时间为准；奖励级别以奖励文件、证书的落款单位

或发文组织主办单位为界定标准。 

第八条 年度同一成绩或成果获得多项奖励时，按最高级

别奖励；学生运动员在年度同一体育竞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

时，按最高级别奖励；参加不同体育竞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

时，累计奖励。 

第九条 获得奖励的项目一经发现有剽窃、抄袭或弄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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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等不端行为，全额追回因该项目所获得的奖金，并按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条 校级学生竞赛活动的奖励，由主办单位根据实际

举办规模、资金筹措等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部（处）

负责解释，原《上海商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办法》（沪

商院学〔2021〕173 号）废止。 

 

 

 

     

 

 

 

 

 

 

 

                           

 

 

 
 
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5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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